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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城发投资及其关联公司代付相关合同款项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情况：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零碳”）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河北雄安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现“城发环保能源（郑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安零碳”）100%股权及其所属 10 个项目公司股权出售予河南

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的事项。2021 年 12 月，公司办理完成雄

安零碳 100%股权出售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详见 2021 年 11 月 19 日、2021 年 12 月 7

日分别披露的《关于出售间接全资子公司河北雄安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3]、《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159]）。

因公司与相关出售项目前期已签署的 EPC 总包合同尚在执行中或尚未结算完成，为尽快

推进公司与城发投资相关子公司往来清理、完成公司与原项目建设分包商及设备提供方的合

同款项结算，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委托城发投资及其下属子公司履行代付义务的总金额为

23,281.39 万元。

本次，依据相关项目的施工结算进度文件或公司已取得的诉讼判决文书，公司拟继续通

过发出委托代付函或签署三方代付协议的方式委托城发投资及其关联方履行代付义务，本次



拟委托金额为 343.84 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代付协议签署构成对原关联

交易协议的补充。

3、2025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委托城发投资及其关联公司代付相关合同款项的议案》。本次关联交

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合计 3,438,439.92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相关关联法人前期已签署的 EPC 总包合同的执行与结算工

作所需，为推动公司与城发环境、城发投资相关子公司往来清理、完成公司与原项目建设分

包商及设备提供方的合同款项结算而发生，相关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工程建设内容及设备采

购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及所拥有的相关资质相符，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未

相关

设关为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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